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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真兰仪表科技有限公司燃气表产能扩建项目和上海真兰仪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基地建设项目”的投资进度进行调整。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年 9月 28 日签发《关于同意上海真兰仪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326 号），

同意上海真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创业板注册发行。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300万股，每股发行价 26.8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956,4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98,630,360.01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 1,857,769,639.99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23年 2月 15日出具容诚验字[2023]230Z0037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公司于 2023年 2月 21日分别与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及保荐机构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61,435.76万元，公司募

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23,719.23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的净额）。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进度如下： 

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投资进度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1 

真兰仪表科技有

限公司燃气表产

能扩建项目 

77,625.00 10,249.02 13.20% 2024 年 2 月 

2 

上海真兰仪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建设项目 

61,170.75 20,185.79 33.00% 2023 年 11 

（1） 
上海计量仪表建

设项目 
47,957.50 19,499.23 40.66% -- 

（2） 
上海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13,213.25 686.57 5.20% -- 

3 补充流动资金 35,000.00 31,000.95 88.57% -- 

 合计 173,795.75 61,435.76 35.35%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结合当前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项目实施

主体、项目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进度

进行了调整，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

（调整前）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

（调整后） 

真兰仪表科技有

限公司燃气表产

能扩建项目 

2024 年 2 月 2025 年 4 月 

上海真兰仪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建设项目 

2023 年 11 月 2024 年 12 月 

上述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是公司在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基础

上所做出的估计，如实际建设时间有变化，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程序并予以公告。

公司将继续做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信息披露工作，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现投资效益。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2022 年度受外部环境影响，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工程施工、设备采

购等较预期有所延缓，公司在确保项目建设质量的情况下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处于持续实

施过程中。基于审慎原则，公司在不改变募投项目的用途的情况下，将上述项目

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了适当延期。 

六、重新论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根据《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

规定：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

关计划金额 50%的，上市公司应当对该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

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因此，公司对“真兰仪表科技有限公司燃气表产能扩

建项目”和“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地建设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 

（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 扩大生产规模，满足下游市场需求 

近年来，随着燃气表相关技术的发展，燃气表产品更新换代加快，IC 卡智



能燃气表已逐步走向衰退期。NB-IoT智能燃气表自 2017年开始商业化应用，市

场规模迅速扩大，成为主流产品。目前，公司已成为昆仑能源、中国燃气、华润

燃气、港华燃气、新奥能源等国内“五大燃气集团”以及多个大中型跨区域燃气

集团、省会及直辖市燃气集团供应商，同时海外燃气表市场也呈稳步增长趋势。

上述企业及市场具有需求量大，产品更新频率高的特点，对燃气表产品的采购需

求量大也稳定增长。 

公司现有的产能已经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急需扩大生产规模。本

项目建成达产后，可有效缓解公司产能不足的情况。同时，公司为项目的实施制

定了相应的产能消化措施。在深度绑定下游主要客户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新客户

开拓力度，提高市场占有率；同时紧跟行业发展动态，不断研发新产品，以满足

下游市场的多样化需求。 

2. 提升公司研发能力，为公司持续创新提供动力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 5G 技术的不断发

展和应用，燃气计量将变得更加智能化和高效化。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应用，

燃气运营商可以更好地检测终端用户的用气情况，并加以分析，大大提高了燃气

运营商的效率。除此之外其他新型的计量技术，也在使燃气计量向更准确、更安

全，更方便燃气运营商的方向发展。因此为了适应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公司需

要加强自身的研发能力，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产品和场

景使用的方案优化和升级，从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项目建成后，公司将在新工艺、新技术等方面进行针对性研究，提高全系列

产品的环境适应性和耐用性，提升产品性价比；同时加强产品配套软件的研发，

从传感、数据传输，数据分析等技术着手，提升产品的综合竞争力。 

3. 控制成本，形成规模经济优势。 

募投项目实施后，公司的产能将进一步加强，有利于降低公司成本，形成更

大的规模优势，从而提升产品毛利率，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项目建设与国家鼓励政策方向一致 



随着国家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战略要求，清洁能源的普及尤其是天然气的

使用量将会持续增加。同时，随着我国加大推进城镇化力度，推出更多围绕民生

设施改造的政策措施，燃气管道的铺设和更换将会得到更大支持力度。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

改造的指导意见》要求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满足居民在现代城市

所必需的生活条件。因此继续建设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公司将在外贸领域持续发力 

国际燃气表市场潜力巨大，公司的多项产品已获得了欧盟 EN1359以及 OIML 

R137认证和欧盟 EU 质量体系认证，产品具备销售到大多数的国家的条件。其中

南美洲、中东、非洲市场都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对天然气能源需求巨大，但燃

气表市场仍处于初期阶段。公司在开拓海外市场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公司将

会在外贸领域持续发力，加快占领新兴市场。募投项目的实施，将会进一步提升

公司的产能，在保证国内市场的同时，可以满足海外市场的供应。 

3、燃气安全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燃气安全关系到每个人，最近发生了多起燃气事故，使燃气安全再次成为社

会的关注焦点。随着多项安全排查的展开，对燃气管道以及燃气表的更换也将开

始逐步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将可以为市场提供安全性更高的燃气计量产品，

更符合社会公众对燃气安全的关切。 

（三）重新论证结论 

经过公司重新论证，公司认为上述募投项目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仍然具备

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将继续实施上述项目。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行业政

策及市场环境变化并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适时安排。 

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调整是根据该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谨慎决

定，仅涉及该项目投资进度的变化，未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

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集资金项目

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此次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进行延期是考虑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进度，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调整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八、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 年 10 月 23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和

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采取审慎的态度调整项目完成时间，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际情况和公司的发展规划，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3 年 10 月 23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和

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延长，未改变募集资金的

用途和投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内容、投资总额未发生变化，不存在改变

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同意公司

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

和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和长远发展规

划，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建设规模等的变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四）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综上，

保荐机构对真兰仪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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